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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

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环保局召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转段会议
10月8日上午，市环保局召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转段会议，总结宣传发动自查自纠阶段工作，部署落实整改阶段工作，标志着市环保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正式进入第二阶段。
会议总结分析了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第一阶段，该局召开了动员会，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作出了公开承诺，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意见箱和举报电子邮箱，印发了4期工作简报，在市环保局网站设立了专栏，营造了“人人都是评议对象、个个关系环保形象”的良好氛围。在自查自纠阶段，该局一方面将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对照要求，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向市直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工作者、环保服务对象等发出大量的《征求意见表》，借助社会力量切实找准政风行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影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做到了查找问题有广度，分析问题有深度，思想认识有高度。
会议强调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改落实，要求有关科室和直属单位要积极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限期，确实解决存在问题，坚持定期分析、定期督查，对热点、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下功夫治理，确保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整改工作顺利进行。
秭归县环保局实行“三结合”促进行风建设 
秭归县环保局把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与服务发展、机关效能和政务公开等工作有机结合，着力打造有为、高效、透明环保，促进各项工作有效展开。 

一是将政风行风评议与服务发展相结合。结合“发展突破年”建设，进一步优化环保审批服务流程,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建立并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及时办理制、承诺办理制、联合办理制、禁办答复制的“五制”工作法，今年前三个季度共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34 件，完成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4个；积极服务全县发展项目建设，按时完成了香溪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的环评审批和九里工业区戈壁佳项目2家工业企业及台商工业园2户居民的拆迁任务。
二是将政风行风评议与效能建设相结合。大力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将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3989吨以内，化学需氧量控制在233吨以内，确保了“十一五”减排目标的实现；率先在全省开展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活动，以环保 12369投诉热线为服务窗口，24 小时受理环境投诉，依法调处环境污染投诉30余件；继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加强对排污企业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污染物排放现场监察执法，开展现场监察300余人次、100余家次，做现场监督检查记录60余份，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6份，督办通知书3份 。      

三是将政风行风评议与政务公开相结合。通过政府门户网和办公大厅公示栏公开环境质量状况、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排污费核定情况等重点内容，保障企业和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市环保监测站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向社会公开承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精神，认真落实局政风行风评议工作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工作作风正、工作状态好、工作水平高、工作绩效优”的环境监测队伍，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向全社会做出如下承诺：

1、监测标准不偏离。严格执行国家及相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规、标准方法和技术规范，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代表性、可比性、完整性、系统性。

2、监测数据不泄漏。监测站对客户的监（检）测数据、有关资料有保密的责任，站内任何人不得向外界公布和泄漏。

3、应急监测不误时。监测站在接到应急监测任务时，应组织应急监测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捷高效完成应急监测任务，及时上报应急监测数据，为环境事故中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政务公开不隐瞒。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制度、公开收费标准、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5、廉洁自律不谋私。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和环保系统“六项禁令”，杜绝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乱收费。

6、信息发布不拖延。城区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做到科学准确，及时在媒体发布。

7、为民服务不推诿。热情为企业服务，坚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对委托方的各种质量申诉，及时整改、严肃处理的原则，对监测过程及数据按照规定的程序逐一核查，并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回复委托方，同时对当事人按照有关的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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